
梅 州 市 人 民 政 府

电子公文：F20250046

梅市府函〔2025〕34 号

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《梅州市梅县区
梅州西站高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GT05管理单元部分用地
调整方案》的批复

市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批准〈梅州市梅县区梅州西站高铁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 GT05管理单元部分用地调整方案〉的请示》（梅市自然资

报〔2025〕70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依据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令第 7号），同意《梅州市梅县区梅州西站高铁片区控

制性详细规划 GT05管理单元部分用地调整方案》，请你局将调整

方案纳入《梅州市梅县区梅州西站高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

一并实施。

二、依据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》，《梅州市

梅县区梅州西站高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GT05 管理单元部分用

地调整方案》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社会公告。



－２－

附件：梅州市梅县区梅州西站高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T05

管理单元部分用地调整方案

梅州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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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梅县区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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